保险公估机构设立申请表

	工商管理部门核准机构名称
	

	组织形式
	
	注册资本(或出资额)
	

	住所
	

	办公电话、传真
	
	邮政编码
	

	高级管理

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拟任职务
	联系电话

	
	
	
	

	
	
	
	

	
	
	
	

	员工人数
	
	持资格证书人数
	

	非自然人股东

基本情况
	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自然人股东

基本情况
	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委托代理人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真实性声明
	郑重声明,呈交的所有材料均属实,如有虚假或隐瞒,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非自然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及自然人股东签名
	


注：一、本表需附以下材料：(1)《保险公估机构设立申请委托书》；(2)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3)自然人股东、发起人或者合伙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非自然人股东、发起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加盖财务印章的最近3年财务报表；(4)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资本金入账原始凭证复印件；(5)可行性报告，包括市场情况分析、近3年的业务发展计划等；(6)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7)内部管理制度，包括组织框架、决策程序、业务、财务和人事制度等；(8)拟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材料，业务人员《保险代理从业人员基本资格证书》复印件；(9)保险公司出具的委托代理意向书；(10)住所或者营业场所使用权证明；(11)拟订的本机构业务服务标准；(12)计算机软硬件配备情况说明等。二、本表填写内容须用计算机格式打印,签名处须本人签名。三、联系电话处需同时填写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号码。

